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克莱姆森华人基督团契
会章
第一条
名称
本教会的名称为「克莱姆森华人基督团契」。
第二条
宗旨
本教会的目的在荣耀神。为达此目的本教会的存在乃在于敬拜与服事神；教导神的话语；宣扬神的救恩；圣徒彼此的建造、团契、与训练；追求圣洁，因为不洁的人不得见神的面；对各种身分和种族的人都竭诚服务。
第三条
信仰告白

一、
我们相信新旧约圣经的经文，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全然无误，也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柄 (提后3:16; 彼后1:21; 诗119:89; 约12:47-48; 启22:19) 。
二、
我们相信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位并永在的真神 (创1:1, 26-27; 赛44:6; 太28:19; 林后13:14; 申6:4) 。
三、
我们相信人乃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人因犯了罪而导致了肉体与灵里的死，灵里的死便是与神隔绝。我们也相信全人类都有与生俱来的罪性，当他们负起道德责任时，他们将明白他们在意念、言语与行为都犯了罪 (创1:27; 罗1:18, 3:23, 5:12; 诗51:5) 。
四、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著圣灵成孕，从童女马利亚所生，是全然的神也是全然的人 (太1:18, 22-23; 约1:14; 腓2:6-7) 。
五、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按经上所说为我们的罪受死，代替了我们的罪。凡信他的人都因他的宝血罪得赦免 (罗5:8; 弗2:8-9) 。
六、
我们相信主从被钉的身体复活，相信他升入高天，现在在天上以大祭司的身分为我们代求 (林前15: 1-4; 徒1:9; 来7:22-25) 。
七、
我们相信蒙福的盼望，便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会有形有体的再次降临并治理全地 (徒1:11; 帖前3 :13, 4:14-17; 启19:7, 20:15) 。
八、
我们相信凡从圣灵重生，因信心而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因此成了神的儿女 (约1: 12-13, 3: 3, 5, 7)。
九、
我们相信得救的人都有永生的确据与永远的祝福，而不信的人将永被定罪 (3:16-


18;  约一5:11-13;  启20:15;  可9:48) 。
十、
我们相信基督设立了浸礼与圣餐让圣徒遵守直等到他再来(太26:26-29;  林前11:23-26; 太28:19-20)。
第四条 
会员
本教会会员应当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会员申请人应能分享个人在基督里的见证，并渴慕持续的过个基督徒的生活。若申请人过去未曾受洗，便当受洗。教会会员应当对本教会的教义、会章都有正确的态度，并愿顺服教会的带领。教会同工在确定申请人的信仰后审核并接受申请人成为会员。
第五条 
组织

本教会的所有行动与功能均以耶稣基督为元首与最高权威。在基督以下教会由牧师、长老、与执事成立长执会来代表会员执行日常会务。在所有事务上，长执当以合一达成共识，并寻求与追随基督的旨意。

第六条
差会

本教会在组织上不隶属于任何差会系统。但教会鼓励与其他持守共同信仰和目标的教会团体团契合作。

第七条
解散

本教会按美国国税局501(c)(3) 非营利事业法规成立。教会的成立完全以推广宗教、教育与慈善事业为目标。若本教会面临解散时，教会所有产权得依当时国税局501(c)(3) 非营利事业法规或其后的修改法规，依法转移至会员选择的其他宗教、教育与慈善事业为主的非营利事业。本条款所列各项内容不得更改。
第八条 
会章修改

会章修改需召开特别会议，经过全体会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并投票赞成。特别会议需至少于会议四周前以书面通知会章修改内容。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克莱姆森华人基督团契会章
施行附则
本施行附则乃依据克莱姆森华人基督团契会章为基础以管理教会事工。
第一条 
教会会员
第一款 
会员资格
教会会员乃一位信徒在一特定地区对一个教会表示忠诚的一种方式。会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会员当认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并在个人每日生活中有救恩相称的的生活表现；
2. 
曾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
3. 
在过去三个月中经常参与教会的聚会；
4. 
大致同意教会的会章、目的、方向、管理与管教；
5. 
年龄在十六岁(含)以上。
第二款 
会员责任
每位会员都应履行下列责任：
1. 
愿以经常参与教会聚会和祷告会、财务奉献、并按神所赐各样恩典回馈等方式来分担维持与发展教会的责任。
2. 
维持每日的晨更、读经和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与祝福，为个人也为教会与教会领袖代祷。
3. 
经常寻求主在个人生命的各层面使个人学得更为顺服，也特别寻求神使我们更能彼此相爱与达成差传的大使命；
4. 
积极参与教会会员大会中的各项决策过程。
第三款 
申请程序
有意成为本教会会员者当填写一份申请表。教会长执会当尽速批准申请案，并将审核结果通知申请人。会员所有权益均于会员资格通过后立即生效。

第四款  教会管教
若某位会员的生活与行为违反神的话语，教会长老会将要求会员提出解释。长老会也可能按圣经中所设的原则实行管教。
第五款 终止会权
会员得通知长执会自愿撤销会员权益。
若会员移居外地，则会员资格将自动取销。教会鼓励移居外地的会员尽快在新的地加入并参与本教会持守相同信仰教会。

若会员持续一年未参与教会聚会， 或无法继续维持会员资格， 会员资格将被终止。
第六款
会员类别
克莱姆森华人基督团契会员可分正式会员和临时会员两类。符合会员资格的成员可申请成为正式会员。但符合下列全部条件者得申请成为临时会员：1) 申请人在本地仅作短暂停留，2) 申请人的母会不在附近，3) 申请人愿意成为克莱姆森华人基督团契会员，4) 除成为临时会员外，申请人所属母会不允许申请人隶属于其他教会。在会员权益上，正式会员与临时会员均享有同等权益。
第二条
圣礼
第一款
浸礼
本教会视浸水礼、点水礼或以水浇灌同样符合圣经的原则，也同样代表信徒与基督同死、同埋也一同复活。若可行浸水礼时，本教会鼓励以浸水礼施洗。于本教会受洗并符合本施行附则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信徒均得成为本教会会员。其余符合条件但因特殊状况而无法成为会员的信徒可取得长执会许可豁免会员权益。
第二款 
主餐(圣餐)

圣徒当定期领圣餐。本教会还迎每位得基督宝血买赎，受洗归于基督的圣徒共领圣餐，但本教会劝勉信徒自我省察后再领用圣餐。
第三条 
会员会议
第一款 
会员大会
每年十二月第三或第四个主日教会当召开会员大会。会员大会的目的在于选举同工、通过年度预算
、听取长执会的事工与财务报告、为教会需要如呼召牧师、寻找新的教会地点等事项在主前祷告寻求。
长执会当于会前三星期前公布会员大会的日期、讨论事项与提案。其余提案或修正案需由两位以上会员于至少两周前向长执会提出。这些提案及长执会可能提出的相对提议或修正案等均应由长执会在会员大会一周以前公布。
第二款
临时会议
临时会员大会得由长执会视情况需要于会前至少两周前通告。当紧急状况时长执会得于短于两周内通告开会。
第三款
法定人数与投票

当超过半数以上会员参与会员大会时即达法定出席人数。会议未达法定出席人数时得延期至少两周举行。会议延期通告当于顺延的几周主日时宣布。若会议接连三次因未达法定出席人数而无法召开

，则所有提议事项都将被撤销。
第四条 
教会组织
第一款 
长执会
长执会由牧师、长老与执事组成。长执会当互选一人为长执会主席，另一人为长执会副主席。长执会主席当协助牧师计划与推展教会事工。长执会主席当召开并主持长执会议。当长执会主席因故无法执行任务时，副主席当代理职务来召开并主持长执会议。
长执会当每月召开月会来共同祈求与商讨会务。长执月会当包括与讨论会务有关的同工参加。长执会当于每年度或时机需要时向会员报告会议结果。
长执会月会的法定出席人数为现任长执人数的四分之三。现任长执定义为按规选出、愿意参与服事并无任何障碍行事的长执同工。长执会临时会议，包括为特别讨论召开的临时会，同样以现任长执人数的四分之三为法定出席人数。长执会所召开的临时会需于会前三天通知方为有效。
当面临特殊紧急状况时，长执会得不必事前通知而召开长执会紧急会议。紧急状况如对生命或个人安全有害、教会会产会遭到重大损失或伤害、或其他不良后果等状况均需长执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免教会受害。紧急长执会得以电话或其他合理的联系方式进行。
长执会紧急会议的法定出席人数如下：两位长执，其中至少一位为牧师或长执会主席。当牧师与长执会主席都无法出席时，则至少需三位长执会成员出席方达法定出席人数。
长执会紧急会议的决定需无异议通过方为有效。紧急会议的召开与决定需于合理时间内透过适应途径如电邮或电话等通知未能参加会议的现任长执。若情况允许，紧急会议的决议事项应于下一个正式长执会时追认。紧急会议的决议事项也可能因情况改变或意见不同而于正式会议中修改。
第二款 
牧师
牧师负责监督教会全部事工。牧师为长执会与各委员会当然委员。牧师当从主领受托付来装备信徒
。透过讲道、教导、训练与牧养来传扬福音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牧师需符合提摩太前书3:1-7 中所列长老的条件。教会长执会每年当对牧师的事工提供回馈。
当牧师出缺时，长执会当成立牧师聘募委员会来寻求蒙召传道、符合长老资格、能达成前列教会目标的牧师人选。聘牧委员当包括长执会与会员代表，并经会员大会过半数以上出席会员投票赞成通过。选任的牧师需经过半数会员认可，并得特别会员大会出席会员四分之三以上投票通过。在召开牧师聘牧特别会员大会前，全教会当分别一段时间为牧师聘牧特别祈祷。

牧师与教会当签订二至五年、可续聘的契约。契约内容由长执会推荐并经教会会员四分之三以上投票通过。
牧师辞职需在至少六个月前通知长执会。但当牧师教导异端或在个人生活与见证上违背神的话语时
，教会得透过长执会并经所有会员四分之三以上投票通过，要求牧师卸任。若长执会考虑要求牧师卸任，全体长执应迫切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并积极联络有经验的牧师长老来寻求他们的帮助。






教会得于需要时按立牧师。被按立牧师的候选人需在本教会服事至少一年以上，并经长执会的推荐
、会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会员投票通过，且投票赞成的会员人数至少为教会全体会员的半数以上。一旦教会通过牧师按立候选人，长执会当邀请至少三位牧长成立评鉴委员会来评定候选人的信仰及恩赐。在评鉴委员会认可后，长执会当安排牧师按立仪式。


第三款 
长老
长老需符合提摩太前书3:1-7 与彼得前书5:1-4 所列的条件。长老和牧师当信实的分担监督教会事工与牧养会众的责任。长老当以祷告来寻求教会事工的方向，并在解明教义与需要对会员采取管教行动时提供合乎圣经及属灵的教导。
长老候选资格包括长执会的推荐与每位候选人经过会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会员投票通过且所得票数超过全体会员人数半数以上。长执会在经过以上认证过程后当邀请至少三位牧长来评定长老候选人的资格与恩赐。一旦邀请的牧长认可候选人的资格与恩赐后，长执会当安排长老的按立仪式。
现任长老得因健康状况、迁居、或其他个人的原因请辞。
长执会有权因长老的异端教导与失德行为建议全体会员取销长老的位分。这样的建议需经会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会员投票通过。当长执会建议取消长老位分时，全体长执当迫切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并积极寻求教会合一。
第四款 
执事
教会每年选举至少五位执事，每位都需符合提摩太前书 3:8-13 的条件。被选任的执事会被指派负责特别的职务以便协助牧师、长老管理教会事工。牧师、一位长老、一位执事、与至少一位会员代表成立提名委员会推举执事。提名委员会中的会员代表需通过会员大会过半数出席会员通过。提名委员会当以祷告寻求神忠心的仆人使女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并寻求会员的建议。被提名的执事候选人每位均需经过会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会员投票通过。
执事任期一年，并得连选连任至三年。当执事连任三年后，必须下任至少一年。在执事下任一年以后得重新被选为执事来服事。
第五款 
一般原则
当长老人数降至法定人数以下，或牧师职务从缺时，长执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暂代责任。
第五条 
职掌与职务
教会职掌列举如下。同工的职务指派由长执会互选产生。当同工人数不足时，一 位同工得同时负责一项以上的职务。
第一款 
主席
主席负责召开长执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主席当与长执会共同计划长执会议讨论事项，并协调教会执事事工的分派。当牧师职从缺时，主席当与长执会共同担当教会责任。
第二款 
灵修
灵修同工计划基督徒教育，包括主日崇拜、主日学、祷告会、退休会、特别聚会、查经小组和儿童节目等。
第三款 敬拜

敬拜同工负责各种敬拜节目的安排如音乐、诗班、浸礼与圣餐等。
第四款 宣教

宣教同工负责所有宣教策略、选教努力、训练、支持、宣教的培训管理、与本地、地区及国际宣教等。
第五款 秘书及图书管理
秘书同工负责一般会议及长执会议的会议记录、保管教会会员记录、印发教会通讯录、分发会刊及开会通知给会员、管理教会图书、保管教会有关档案文件等。
第六款 司库
司库同工保管教会款项、照管会员奉献、印发每月收支报告、及编列预算。每年年度结束后，司库需按时发表教会全年的收支报表。
第七款 
总务
总务同工支援其他所有同工的需要、管理饮食、提供会产维护、预备各种会议场地及会后场地清理
、购买所需物品等。
第六条 
财务
教会事工需由会友十一奉献与对神的自由奉献来维持。教会不应向非信徒劝募(箴15:8)。神的工作必须按神的供应来完成，神的供应也必丰盛有余(林后9:8；腓4:19)。
第七条 
教会财产
教会财产权包括所有动产不动产，所有财产均由教会依法拥有。
教会财产应用于教会的目标与活动。教会财产未经长执会许可不得转借给其他个人或组织使用。教会财产的维修管理由总务同工负责。
所有教会的购买与出售会产事项均需经由长执会的推荐，并经会员大会四分之三出席会员通过、且票数总数超过教会全体会员半数以上。
第八条 
特别条款
对本施行附则中未列举事项，长执会得针对特殊状况作最后决定。
第九条 
附责修正
所有附责修正提案需于会员大会两周前提出。附责修正提案需由来自不同家庭的至少三位会员以书面在会员大会四周前向长执会提出。所有附责修正案均需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会员大会的会员通过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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